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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度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高新区管委会，区防减救灾委成员单位，有关单位：
《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2025年5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度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关决策部署，系统提升超大城市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扎实做好2025年全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决贯彻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新理念，树牢“地质灾害可防、人员伤亡可免”的正确认识，进一步完善多跨协同的防地灾工作机制，进一步优化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体系化实战能力，基本做到一体化动态管控地灾风险源，已查明地灾隐患专业监测预警实现“应监测、尽监测”，分段分级分类分层防地灾的机制有效建立，直达基层防灾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的地灾预警响应机制更加顺畅，扩面避险转移快速有效执行，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不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不发生重大财产损失”的目标任务。

二、地质灾害趋势预测

据气象部门预测，汛期（5—9月），我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总体旱涝并重。累计降雨量830毫米左右，较常年同期（760.9毫米）偏多约1成，与去年同期（479.7毫米）偏多约7成。主汛期（6—8月），累计降雨量600毫米左右，较常年同期偏多约2成，较2024年同期显著偏多。暴雨日数为5～7天，主要多雨时段在5月上旬、5月下旬、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8月下旬。6月中旬和9月中旬，我区有6天左右的连阴雨时段，阴雨次数较常年（1次）偏多。
结合气候趋势，初步预测2025年全区地质灾害发生频率总体与常年持平，较去年偏高。其中3—5月、10—12月，全区地质灾害发生频率与常年和去年持平。5—10月，全区地质灾害发生频率与常年持平，较去年偏高。重点防范期为2025年5月至10月、2026年春节前后2月14日至2月28日。

三、重点工作任务

（一）强化地灾防治基础能力建设。
1．加强队伍能力建设。

一是加强党建统领，建实建强基层防灾救灾队伍，充实相关行业部门、镇街防灾救灾人员力量。二是建立村（社区）、企业地防员与社会网格员的融合机制，加强“四重”网格员管理，动态调整更新“四重”网格员。（责任单位：各镇街，区委社会工作部、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交通运输委等）

2．加强专业队伍支撑。

一是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落实重大灾险情专家现场指导机制。二是强化技术支撑和驻守工作，实施全年不间断驻守机制，加强驻守单位及人员管理。三是提升地灾综合防治设计能力，坚持“安全、生态、环境、发展”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责任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应急管理局）

3．扩面宣传演练。

一是组织驻守工程师下乡到点宣传，提升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能力。二是分层级开展地灾防治人员业务培训，提升能力水平。三是全覆盖开展单点避险演练。（责任单位：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二）巩固提升地灾数字化治理能力。

4．动态更新风险源“一张图”。

一是落实属地责任和行业部门属事责任，做好汛前、汛中、汛后和雨前、雨中、雨后三查工作，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纳入管控。二是系统梳理全区“四类”风险源，以村为单位制作风险源“一村一图”。三是完善交通、住建、水利、文旅等行业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实时动态更新风险源。四是使用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码，实现：“一点一码”。（责任单位：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委、区水利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气象局）

5．强化智能化监测。

一是强化监测设备迭代升级，完成善心小流域地灾风险管控建设，更新、加装监测设备。二是加强自动化监测设备运行维护，对离线设备，督促监测单位24小时维护更新到位。三是加强告警信息处置，时刻关注监测情况，出现告警及时核实处置。（责任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6．滚动扩面预警。

一是加强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落实预警会商机制，督促指导镇街做好极端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二是是设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专员，制作24h—12h—6h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产品，滚动扩面发至各镇街及行业部门。三是强化应急响应，完善分段分级分类分层预警响应机制，及时启动预案，落实响应措施。督促指导乡镇、村（社区）实时动态发布预警信息，打通预警响应“最后一米”。（责任单位：各镇街，区应急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水利局、区教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文化旅游委、区气象局）

7．扩面避险转移。

一是制定“一镇一策”划定避险转移范围、安置点。二是坚持三个紧急转移原则，扩面提级实施，严控转移人员回流。三是抓实“熔断”机制，根据地灾气象风险预警响应等级，及时启动“熔断”，采取停工、停学、停运、停航、停游、停业等“六停”措施。四是坚持平灾两用，推进临时安置点建设和应急物资准备。（责任单位：各镇街，区应急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水利局、区文化旅游委、区气象局）
（三）加强地灾风险综合治理。

8．有序实施综合治理。

一是及时处置新增突发地灾隐患，制定“一点一策”，实施工程治理。二是加强防治工程项目管理，规范项目实施流程，强化施工现场监督管理，加强后期维护管理。三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实施避险搬迁。（责任单位：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相关部门）

9．加强工程建设活动监督管理。

一是对在建工程项目，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专项检查，督促落实评估建议措施，防止无序施工引发地质灾害。二是加强全区切坡建房边坡隐患整治，有序推进隐患边坡的简易治理、避险搬迁、工程治理、常态化监测等措施。三是开展道路交通沿线隐患边坡专项整治，按照轻重缓急逐步推进。四是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台账管理、分类施策、逐一销号、闭环管理。（责任单位：各镇街，高新区，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区水利局、区文化旅游委、区国资委、区林业局等）

（四）强化多跨协同闭环管控

10．完善防灾责任体系。

一是发挥区地指作用，统筹协调、指导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和防治救援工作。二是落实区（部门）、镇（街道）、社区（村组）三级防灾责任，全面做好辖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工作。（责任单位：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区水利局、区文化旅游委、区林业局、区气象局）

11．加强规划引领源头防控。

一是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应用地质灾害调查和危险性评估成果，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二是做好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效衔接，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三是认真总结“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验，系统谋划十五五期间防灾减灾工作。（责任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行业部门）

12．完善地灾防治奖惩机制。

一是强化复盘，做好每轮区域性强降雨、重大灾险情、年度复盘工作，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启示，提出下步工作建议。二是完善地灾防治工作激励机制，对贡献突出的予以表扬奖励。（责任单位：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思想引领。各镇街和各部门要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最新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风险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全力以赴应对地质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镇街要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一岗双责”制度，进一步强化地质灾害共同防治责任机制，严格落实属事属地责任，全面做好本地区地灾风险管控。
（三）强化资金保障。各部门要积极争取各级资金支持，加大行业领域内地灾防治工作的资金保障力度，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顺利开展。要统筹多层次、多领域资金投入，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坚持共享发展理念。

（四）强化督导指导。区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指导督促，切实落实地质灾害各项防范措施，要组织开展专项督促检查。强化联合检查督导，对重点镇街、重点领域开展防灾减灾专项督查，对在防治工作中因组织领导不力、工作疏忽或处置不当，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管理，对项目实施不规范、进展缓慢、竣工验收不及时的镇街务必限期整改，对问题严重的镇街减少其次年项目和资金的安排。
附件：1．全区地质灾害概况及防治重点

2．铜梁区2025年度地灾防治工作重点任务责任清单

3．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度地质灾害隐患点台账

4．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度各镇（街道）地质灾害

防治片区负责人及驻守专业地质队员一览表

5．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值班电话

附件1

全区地质灾害风险源概况及防治重点
一、全区地质灾害风险源概况

全区总的地势是东南高，西北低，从南到北和从东到西倾斜。区内地貌多为丘陵、平坝宽谷、低山地带。根据铜梁区1:50000地质灾害风险详查与风险评估成果划定，全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主要涉及巴川、东城、旧县、蒲吕、少云、安居、白羊、太平、庆隆等镇街，面积60.86km2，占比4.53%；中易发区面积524.77km2，占比39.07%；低易发区面积221.76km2，占比为16.51%；非易发区面积535.61km2，占比为39.89%。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四类”风险源450处，其中地质灾害隐患点33处，农村建房切坡109处，潜在山洪泥石流隐患37处，临坡、临崖、临沟、临水区域271处。
二、防治重点

（一）重点领域
1.重点镇（街道）：旧县街道、蒲吕街道、庆隆镇、太平镇、白羊镇、安居镇、小林镇、双山镇。

2.重要交通沿线：国道319线虎峰段、铜永公路沿线西侧、小林至宝顶公路沿线、双山至宝顶公路沿线的高陡边坡段，危岩、陡坡下方的村社公路以及农村“四好”公路边坡等。

3.重要矿山：旧县街道、蒲吕街道、华兴镇等镇（街道）采石矿区。

4.重要工程活动区：城市（镇）建设、公路、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及农村地区切坡建房、防火隔离带沿线和不合理的工程开挖、切坡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区域。

5.人口密集区域：城镇、集中居民点、学校、医院、敬老院、旅游景点等人口密集区域。

（二）重点防范期。5月—10月为地质灾害的重点防范期。同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期均为重点防范期。

附件2

铜梁区2025年度地灾防治工作重点任务责任清单
	序号
	4大行动、12方面、36项具体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一、强化地灾防治基础能力建设
	
	

	（一）防地灾队伍能力建设
	
	

	1
	加强党建统领，建实建强基层防灾救灾队伍，充实相关行业部门、乡镇防灾救灾人员力量。
	各镇街，区委社会工作部、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交通运输委等
	2025年12月

	2
	建立村（社区）、企业地防员与社会网格员的融合机制，加强“四重”网格员管理，动态调整更新“四重”网格员。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2025年12月

	（二）加强专业队伍支撑
	
	

	3
	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落实重大灾险情专家现场指导机制。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应急管理局
	常态化开展

	4
	强化技术支撑和驻守工作，实施全年不间断驻守机制，加强驻守单位及人员管理。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2025年5月

	5
	提升地灾综合防治设计能力，坚持“安全、生态、环境、发展”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常态化开展

	（三）扩面宣传演练
	
	

	6
	组织驻守工程师下乡单点宣传，扩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科普宣传和培训，提升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能力。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2025年5月

	7
	分层级开展地灾防治人员业务培训，提升能力水平。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2025年5月

	8
	全覆盖开展单点避险演练。
	各镇街
	2025年5月

	二、巩固提升地灾数字化治理能力
	
	

	（四）动态更新风险源“一张图”
	
	

	9
	落实属地责任和行业部门属事责任，做好汛前、汛中、汛后和雨前、雨中、雨后三查工作，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纳入管控。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委、区水利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卫生健康委
	常态化开展

	10
	系统梳理全区“四类”风险源，以村为单位制作风险源“一村一图”。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2025年12月

	11
	完善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水利、文化旅游等行业部门地质灾害风险源数据共享机制，依托危岩地灾风险管控应用，整合多部门数据信息，实时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风险源。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水利局、区文化旅游委、区气象局
	2025年12月

	12
	建设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码，实现“一点一码”，将风险码张贴在隐患点警示牌醒目位置，依托危岩地灾风险管控应用系统实现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风险数据。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2025年5月

	（五）强化智能化监测
	
	

	13
	强化监测设备迭代升级，完成善心小流域地质风险管控建设。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2025年7月

	14
	加强自动化监测设备运行维护，对离线设备，督促监测单位24小时维护更新到位，保障监测设备各项功能正常和数据正常传输。
	相关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常态化开展

	15
	加强告警信息处置，时刻关注监测情况，出现告警后立即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并根据现场核查建议果断处置。处于临滑、临崩等状态时，立即组织威胁区群众撤离避险，确保安全。
	相关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常态化开展

	（六）滚动扩面预警
	
	

	16
	加强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落实预警会商机制，督促指导镇街做好极端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水利局、区教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文化旅游委、区气象局
	常态化开展

	17
	设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专员，制作24h—12h—6h—2h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产品，滚动扩面发至各镇街及行业部门。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2025年5月

	18
	强化应急响应，完善分段分级分类分层预警响应机制，及时启动预案，落实响应措施。督促指导乡镇、村（社区）实时动态发布预警信息，打通预警响应“最后一米”。
	各镇街，区应急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水利局、区文化旅游委、区气象局
	常态化开展

	（七）扩面避险转移
	
	

	19
	制定地质灾害避险转移“一镇一策”，在摸清四类风险源的基础上，划定避险转移范围、安置点，明确安置责任人，进一步规范基层避险转移工作，推广“十户联防”机制，提高避险转移精准性和科学性。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2025年5月

	20
	坚持三个紧急转移原则，坚决果断组织受威胁人员提前转移，扩面提级实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严控转移人员回流。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常态化开展

	21
	抓实“熔断”机制，根据地灾气象风险预警响应等级，及时启动“熔断”，采取停工、停学、停运、停航、停游、停业等“六停”措施。
	各镇街，区应急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水利局、区文化旅游委、区气象局
	常态化开展

	22
	坚持平灾两用，推进临时安置点建设和应急物资准备。
	各镇街，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12月

	三、加强地灾风险综合治理
	
	

	（八）有序实施综合治理
	
	

	23
	及时处置新增突发地灾隐患，制定一点一策，实施工程治理。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常态化开展

	24
	加强防治工程项目管理，规范项目实施流程，强化施工现场监督管理。对已竣工项目，加强后期维护管理。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常态化开展

	25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实施避险搬迁。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相关部门
	2025年9月

	（九）加强工程建设活动监督管理
	
	

	26
	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监督管理，对区域在建工程项目，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专项检查，督促落实评估建议措施，防止无序施工引发地质灾害。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水利局、区文化旅游委、区国资委、区林业局等
	常态化开展

	27
	加强全区切坡建房边坡隐患整治，有序推进隐患边坡的简易治理、避险搬迁、工程治理、常态化监测等措施。
	各镇街，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
	常态化开展

	28
	开展道路交通沿线隐患边坡专项整治，按照轻重缓急逐步推进。
	各镇街，区交通运输委
	2025年12月

	29
	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台账管理、分类施策、逐一销号、闭环管理
	各镇街、高新区，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水利局、国资委等
	2025年12月

	四、强化多跨协同闭环管控
	
	

	（十）完善防灾责任体系
	
	

	30
	发挥区地指主统作用，进一步完善日常指导协调和联络机制，强化风险管控信息共享和通报，完善多跨协同体系，统筹协调、指导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和防治救援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水利局、区文化旅游委
	常态化开展

	31
	落实区（部门）、镇（街道）、社区（村组）三级防灾责任，全面做好辖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工作。
	各镇街
	常态化开展

	（十一）加强规划引领源头防控
	
	

	32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应用地质灾害调查和危险性评估成果，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常态化开展

	33
	做好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效衔接，充分考虑地质灾害防治要求，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各行业主管部门、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常态化开展

	34
	认真总结“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验，系统谋划十五五期间防灾减灾工作。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行业部门
	2025年12月

	（十二）完善地灾防治奖惩机制
	
	

	35
	强化复盘，按照地质灾害复盘技术指南相关要求，做好每轮区域性强降雨、重大灾险情、年度复盘工作，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启示，提出下步工作建议。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常态化开展

	36
	完善地灾防治工作激励机制，对“四重”网格员、村社（企业）地防员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报灾进行评比，对贡献突出的予以表扬、按规定予以奖励。
	各镇街，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相关部门（单位）
	常态化开展


附件3
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度地质灾害隐患点台账

	序号
	地质灾害点名称
	灾害

类型
	镇（街道）
	村组
	规模
	威胁对象
	稳定性
	防治措施
	责任单位

	
	
	
	
	
	
	（户）
	（人）
	
	
	

	1
	高院子滑坡
	滑坡
	东城街道
	青羊村2社
	小型
	1
	1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东城街道办事处

	2
	小岩口危岩
	危岩
	南城街道
	梯子村16社
	小型
	1
	2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南城街道办事处

	3
	蒲吕人和地面塌陷区
	地面塌陷
	蒲吕街道
	人和村1、2、3、4、6、10社
	大型
	103
	375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蒲吕街道办事处

	4
	蚕房湾屋基滑坡
	滑坡
	旧县街道
	永清村16社
	小型
	4
	12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旧县街道办事处

	5
	草房院子滑坡
	滑坡
	旧县街道
	白果村14社
	小型
	4
	17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旧县街道办事处

	6
	新厂湾滑坡
	滑坡
	旧县街道
	九塘村9社
	小型
	2
	7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旧县街道办事处

	7
	天灯院子滑坡
	滑坡
	旧县街道
	永清村12社
	小型
	3
	10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旧县街道办事处

	8
	邹宽贵屋后滑坡
	滑坡
	旧县街道
	永清村4社
	小型
	2
	7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旧县街道办事处

	9
	刘家院子滑坡
	滑坡
	旧县街道
	九塘村2社
	小型
	20
	48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旧县街道办事处

	10
	李祚贵屋后危岩
	危岩
	旧县街道
	白果村19社
	小型
	4
	9
	稳定性差
	群测群防
	旧县街道办事处

	11
	玉子山滑坡
	滑坡
	二坪镇
	二郎村19社
	小型
	1
	2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二坪镇人民政府

	12
	长坪坡滑坡
	滑坡
	水口镇
	树荫村7社
	小型
	1
	3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水口镇人民政府

	13
	和尚沟滑坡
	滑坡
	安居镇
	龙兴村11社
	小型
	5
	12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安居镇人民政府

	14
	漻叶湾滑坡
	滑坡
	安居镇
	琵琶村2社
	小型
	5
	14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安居镇人民政府

	15
	千秋傍危岩
	危岩
	安居镇
	玉顶村5社
	小型
	2
	2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安居镇人民政府

	16
	彭世云崖脚危岩
	危岩
	白羊镇
	清晏村6社
	小型
	1
	2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白羊镇人民政府

	17
	东方槽滑坡
	滑坡
	小林镇
	庆云村14社
	小型
	1
	4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小林镇人民政府

	18
	汪家嘴危岩
	危岩
	小林镇
	圣灯村5组
	小型
	3
	11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小林镇人民政府

	19
	颜家湾滑坡
	滑坡
	维新镇
	营基村13社
	小型
	2
	7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维新镇人民政府

	20
	徐家湾危岩
	危岩
	维新镇
	杨柳村3社
	小型
	2
	7
	基本稳定
	排危除险
	维新镇人民政府

	21
	庆隆镇冬笋村地面塌陷区
	地面塌陷
	庆隆镇
	冬笋村30社
	中型
	25
	89
	稳定性差
	群测群防
	庆隆镇人民政府

	22
	王文明屋后滑坡
	滑坡
	永嘉镇
	大兴村14社
	小型
	1
	6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永嘉镇人民政府

	23
	白杨湾滑坡
	滑坡
	永嘉镇
	圣水村16社
	小型
	2
	8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永嘉镇人民政府

	24
	大石坝滑坡
	滑坡
	安溪镇
	金滩村6社
	小型
	1
	4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安溪镇人民政府

	25
	小湾坎岩角屋基滑坡
	滑坡
	侣俸镇
	保宁村5社
	小型
	3
	8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侣俸镇人民政府

	26
	平桥嘴滑坡
	滑坡
	太平镇
	坪漆村13社
	小型
	1
	2
	基本稳定
	避险搬迁
	太平镇人民政府

	27
	周家湾危岩
	危岩
	太平镇
	太平村13社
	小型
	2
	5
	基本稳定
	排危除险
	太平镇人民政府

	28
	平桥危岩
	危岩
	太平镇
	双福村7社
	小型
	3
	6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太平镇人民政府

	29
	岩腔湾危岩
	危岩
	太平镇
	双福村13社
	小型
	2
	12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太平镇人民政府

	30
	赵吉文屋后危岩
	危岩
	太平镇
	铁鹅村14社
	小型
	1
	3
	稳定性差
	群测群防
	太平镇人民政府

	31
	建新村2组滑坡
	滑坡
	双山镇
	建新村2组
	小型
	22
	60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双山镇人民政府

	32
	少云场镇南侧危岩带
	危岩
	少云镇
	少云场镇
	小型
	34
	125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少云镇人民政府

	33
	少云镇琼江右岸滑坡
	滑坡
	少云镇
	少云场镇
	小型
	125
	168
	基本稳定
	工程治理
	少云镇人民政府


附件4
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度各镇（街道）地质灾害防治片区负责人及驻守专业地质队员一览表
	序号
	镇（街道）
	地灾点（个）
	监测员（人）
	街镇地质灾害片区负责人
	驻守专业地质队

	
	
	
	
	分管

领导
	联系电话
	地灾专管员
	联系电话
	驻守单位
	驻守
队员
	本人手机

	1
	东城街道
	1
	1
	雷兴伟
	15213432991
	安泽茂
	15923992775
	重庆一三六地质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张兴冲
	18602362897

	2
	南城街道
	1
	1
	周毅臻
	17782357628
	邓翔禹
	15178895484
	
	
	

	3
	蒲吕街道
	1
	6
	李兵
	13508389988
	余宏城
	19823416911
	
	
	

	4
	旧县街道
	7
	7
	张冬
	18983899068
	朱盅萩
	18323243937
	
	
	

	5
	二坪镇
	1
	1
	来兵
	15823160530
	殷云川
	13635418886
	
	
	

	6
	水口镇
	1
	1
	刘仁建
	19922261236
	易元林
	18084098659
	
	
	

	7
	虎峰镇
	0
	0
	王正伟
	18983905500
	张洪琴
	18996065381
	
	
	

	8
	福果镇
	0
	0
	肖朝刚
	15923160921
	黄大骆
	15223242710
	
	
	

	9
	石鱼镇
	0
	0
	郭琴
	15923930896
	鲁黎
	15123013809
	
	
	

	10
	庆隆镇
	1
	1
	陈德星
	13635448001
	杨文
	17623160803
	
	
	

	11
	巴川街道
	0
	0
	胡功友
	13883679586
	何茂
	17382278188
	重庆华地资环科技有限公司
	王鹏
	18323751480

	12
	土桥镇
	0
	0
	刘川
	15123024521
	王懿鑫
	18224030617
	
	
	

	13
	平滩镇
	0
	0
	苏生泉
	13637752123
	文涵
	18716630420
	
	
	

	14
	双山镇
	1
	1
	陈代兵
	17784490479
	林森
	15730138243
	
	
	

	15
	小林镇
	2
	2
	曾德熙
	13527501588
	潘德萍
	13637761915
	
	
	

	16
	永嘉镇
	2
	2
	龚代友
	15086959668
	蒋厚波
	18223270986
	
	
	

	17
	西河镇
	0
	0
	马存亮
	13883212333
	马义军
	13883663041
	
	
	

	18
	安溪镇
	1
	1
	方中伦
	13883927268
	杜巍
	17723577661
	
	
	

	19
	侣俸镇
	1
	1
	李大国
	18996309691
	刘科
	13594375655
	
	
	

	20
	太平镇
	5
	5
	钟世仁
	15178780038
	黄玲
	13637869056
	
	
	

	21
	安居镇
	3
	3
	张建军
	15310659089
	汤永茂
	13368445517
	
	张四海
	13983648565

	22
	白羊镇
	1
	1
	蒋必伟
	15310198556
	李丹
	15223408989
	
	
	

	23
	少云镇
	2
	2
	赵东升
	17783572698
	李兵
	15213183058
	
	
	

	24
	高楼镇
	0
	0
	夏光劲
	13594189800
	罗赟
	19823450458
	
	
	

	25
	维新镇
	2
	2
	王建华
	13996555223
	刘书刚
	15334561263
	
	
	

	26
	大庙镇
	0
	0
	李晓燕
	13635495251
	肖相建
	15213496558
	
	
	

	27
	围龙镇
	0
	0
	彭韩
	13996054778
	陈晓嘉
	18983730935
	
	
	

	28
	华兴镇
	0
	0
	龙彬
	13896145139
	廖礼堂
	13983175105
	
	
	

	合 计
	33
	38
	


附件5

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值班电话

	序号
	区级部门
	值班电话

	1
	政府值班室
	45632177

	2
	财政局
	45672040

	3
	经济信息委
	45689016

	4
	住房城乡建委
	45693055

	5
	交通运输委员会
	45682758

	6
	公安局
	45874550

	7
	民政局
	45692700

	8
	规划自然资源局
	45643458（工作日）

45632152（假日及夜间）

	9
	城市管理局
	45632110

	10
	水利局
	45632902

	11
	林业局
	45692775

	12
	卫生健康委
	45695084

	13
	应急管理局
	45612350、45640012

	14
	消防救援支队
	45695883

	15
	气象局
	64410933



